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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98 证券简称：好上好 公告编号：2023-043 

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8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30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关注

函提出的问题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共同对关注函所涉问题进行认

真的核查与分析，现将有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请你公司说明 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 

【回复】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电子元器件分销、物联网产品设计及制造和芯片定制，其

中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收入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的业绩与宏观经济的发展

态势息息相关，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包括下游消费电子市场需求、上游产品及产能、

公司自身的服务能力等，其中下游市场需求是驱动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及上年同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营业收入 639,518.74 -44,574.76 -6.52% 684,093.50 

2022 年度特别是下半年，受宏观经济疲软、全球消费电子市场持续低迷等

诸多客观因素影响，半导体行业上下游面临着复杂的供需环境，这给公司的发展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公司多类产品包括电源及功率器件、无线芯片及模块、

模拟/数字器件、LED 器件、存储器、传感器和结构件及被动器件等产品的销售

收入较上年减少，进而导致 2022 年度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营收较 2021 年度减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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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29.17 万元。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及上年同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3年上半年 2022年同期 

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营业收入 278,446.51 -85,602.27 -23.51% 364,048.78 

2023 年上半年，消费电子市场持续低迷，半导体行业仍然面临疲软的需求

环境，这对公司业绩造成了一定的压力，202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同期

降幅达到 23.51%。 

综上所述，公司 2022 年和 202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有所下滑。 

问题二：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发展及市场环境情况、近三年经营情况、营收

增长率及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后续业务发展规划、本次激励计划考核

指标的具体测算过程等，说明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仅设置营业收入指标的合

理性，2023 年营业收入考核指标较 2022 年营业收入下降，且未来三年营业收入

考核指标增长率远低于你公司过往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行业发展及市场环境情况 

全球消费电子市场经过了 2019年至 2021年行业高速发展，从 2022年开始，

受宏观经济疲软、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周期性低迷等诸多因素影响，近几年来电子

元器件分销商的营业收入均存在一定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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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如上图所示，2020 年、2021 年中国累计进口集成

电路数量较其去年同期增加 22.1%、16.9%，中国累计出口集成电路数量较其去

年同期增加 18.8%、19.6%；而 2022 年中国累计进口集成电路数量较去年同期减

少 15.3%，中国累计出口集成电路数量较其去年同期减少 12%；2023 年 1-6 月中

国累计进口集成电路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18.5%，中国累计出口集成电路数量较

去年同期减少 10%。 

（二）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营收增长率及趋势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526,064.90 684,093.50 639,518.74 278,446.51 

营收增长率 27.71% 30.04% -6.52% -23.51% 

2020 年至 2021 年，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下游客户需求量

上升，故公司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销售收入有较大增长。2022 年，受宏观经济

疲软、全球消费电子市场低迷等多因素影响，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1

年下滑 6.52%。 

在此背景下，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置的业绩考核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考核指标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营业收入 616,000 680,000 780,00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置的 2023 年考核指标为营业收入达到 61.6 亿元，为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的平均值，系综合考虑了公司 2023 年上半年经

营情况以及市场环境变化而确定的，可以更高质、有效、准确地衡量公司业务的

实际发展情况。2024年、2025年的业绩考核指标则分别为较上年增幅 10%、15%。 

若要完成 2023 年度考核目标，公司 2023 年下半年营业收入须较上半年增长

21.23%方可达成，具有较大挑战性。同时，根据 2023年 8月 10日工信部、财政

部联合印发的《电子信息制造业 2023—2024年稳增长行动方案》显示，预期 2023

至 2024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 5%左右，综合

考虑整体市场环境和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公司要实现 2024年、2025年分别较

上年增幅 10%、15%，仍然具备一定挑战性，考核指标整体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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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1、经营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力源信息（股票代码 300184）与英唐智控（股票代码

300131）的产品结构与公司较为相似，均以电子元器件分销为主业，营业规模与

公司较为接近且以消费类电子市场为主。 

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近两年经营业绩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3年上半年 

2023年上半

年较去年同期

营收增长率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收入

较 2021年营

收增长率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力源信息 259,515.77 -42.69% 803,945.19 1,044,245.07 -23.01% 

英唐智控 226,954.60 -16.17% 516,869.61 633,805.22 -18.45% 

好上好 278,446.51 -23.51% 639,518.74 684,093.50 -6.52% 

从上表可知，近两年公司与以上两家公司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相近，均受全

球消费类电子市场下行的影响较大。 

2、股权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定情况 

公司参考了同行业及上下游 30 家相关企业近三年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其

中有半数以上企业仅将营业收入作为股权激励考核指标，包括英唐智控（300131）、

歌尔股份（002241）、康冠科技（001308）、科大讯飞（002230）、江波龙（301308）、

卓胜微（300782）、圣邦股份（300661）、恒玄科技（688608）、必易微（688045）、

中科蓝讯（688332）、汇顶科技（603160）等企业。 

公司认为，营业收入是能够反映公司经营能力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指标，同

时也是反映公司经营成果的核心指标，公司选择以营业收入作为考核指标，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与同行业及上下游相关企业不存在明显差异，具有合理性，有

利于达到更好的激励效果。 

（四）公司后续业务发展规划 

未来三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现有市场的产品布局，巩

固公司现有市场优势。在消费电子领域不断引进新的产品线（各种 SoC 芯片、

接口、存储器、模拟器件、MCU、电源管理等），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增加客

户的粘性；同时在物联网领域（包括无线芯片及模组、智能穿戴设备、家用医疗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stock?plate=&stockCode=002230&orgId=990000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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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产品领域），围绕蓝牙、LoRa、低功耗 WiFi 平台等产品线，满足客户需

求的快速变化；另外，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布局新的市场，包括工业（水电气热表、

工业仪器仪表、工业设备等）、通讯（WiFi6、光模块等）、汽车（新能源汽车、

轨道交通等）、储能等领域，向新的市场领域延伸，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成为

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五）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置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选用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作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该指标能

够反映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情况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是经合理预测并兼顾了本

次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充分考虑了公司近几年历史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行业

发展及市场环境变化、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后续业务发展规划等相关因素。该

业绩考核指标具备挑战性与可实现性，有助于提升公司竞争能力以及调动员工的

积极性，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更多的回报，设

置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分销，主要向消费电子、物联网、照明等应用领

域的电子产品制造商销售电子元器件产品，并提供相关产品设计方案和技术支持

等服务，销售网络覆盖全国近 20个主要城市，已形成覆盖全国的较为完善的“采、

销、存”体系，能快速响应各地客户的产品和技术支持需求。以上强大的市场推

广能力以及丰富的原厂资源、客户资源，都反映了公司的市场价值。故营业收入

是直观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关键成长性指标，也是考核激励对象的关键绩效指标。

此外，公司参考了同行业及上下游 30 家相关企业近三年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

其中有半数以上企业仅将营业收入作为股权激励考核指标，2023 年市场上亦存

在与公司考核指标设置相似的情况，因此，经公司谨慎综合考量及充分论证，决

定把营业收入作为本次激励方案的业绩考核指标。 

综上所述，在设置本次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时，除参考行业整体情况、同

行业公司情况外，公司主要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战略规划来

确定本次考核指标。因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具备合理性。 

问题三：结合上述问题，说明你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置是否审慎、

合理，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是否能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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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激励效果，并进一步说明上述指标设置是否存在向相关人员进行利益输送的

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置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了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及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的双重考

核要求，激励对象只有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均达标

的前提下方可解除限售。 

如前所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是基于公司历史业绩、行业发展状

况、同行业公司情况、国内外宏观经济情况的表现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等因

素制定，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旨在调动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确保

公司未来的战略规划得以实现，为广大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 

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还对个人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

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作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在

考核年度的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解除限售的条件。 

综上，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置审慎、合理，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二）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置是否能够达到激励效果，是否存在向相

关人员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本次激励计划参与对象共 74 人，除财务总监系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 73

人均为对公司未来经营与发展有重要推进作用的关键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前述 74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实施战略规划、助力经营管理、增加

业务拓展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核心作用，均具备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行业资源，预计

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作出重要贡献，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要求。本

次激励计划的参与对象经过了公司严格的岗位筛选、能力评定。激励计划内在的

激励机制将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才创造力，对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带来积极、

正面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计 208.8 万股，74 名激励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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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授予数量为 2.82 万股，人均授予数量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

的 0.02%，人均激励规模较合适，与各激励对象的薪酬水平、岗位职责及对公司

的贡献度较匹配，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备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次激励计划的推进实施，将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

的人才保障，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设置能够达到激励效果，不存在向相关人员

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监事会意见 

由于公司针对本次激励计划未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且不属于《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应当聘请财务顾问的情形，故请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意见

如下： 

1、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设置本次激励计划时，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状况、宏

观经济环境、同行业公司情况、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综合因素，符

合当前公司及行业市场发展实际情况，公司还对个人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业绩指标等要素设置合理、审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有挑

战性，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能够达到激励效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存在向相关人员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业绩指标等要素的设置科学合理，充分结合了公

司经营实际情况，有助于为公司核心队伍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巩

固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性，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的考

核效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存在向相关人

员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3 日 


